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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

实行警官警衔制度的具体办法 

 

(1988 年 12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、中央军事委员

会令第 22 号发布 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

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修订) 

 

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，执行公

安保卫任务，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，执行人民

解放军的条令、条例。为加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革命化、

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，有利于部队的指挥和管理，增强团结，提

高战斗力，根据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》，结合武警部

队的特点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警衔，是区分警官等级、表

明警官身份的称号、标志和国家给予警官的荣誉。 

二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现役警官警衔等级的设置，比照

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》第二章第七条的规定执行。 

警官在警衔前冠以“武警”。专业技术警官在警衔前冠以

“武警专业技术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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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现役警官按照职务等级编制警

衔： 

(一)武警部队司令员、政治委员：中将至少将； 

(二)武警部队副司令员、副政治委员：中将至大校； 

(三)正军职以下警官职务等级编制警衔，依照《中国人民解

放军军官军衔条例》第三章第十一条的规定执行。 

四、下列单位的现役警官，符合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评定

授予现役军官军衔范围的，评定授予警衔： 

(一)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、总队、院校； 

(二)武警边防部队、消防部队、警卫部队； 

(三)武警水电指挥部、黄金指挥部、交通指挥部及所属部队，

武装森林警察总队。 

五、评定授予现役警官警衔的基本原则和标准按照中央军事

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六、首次授予现役警官警衔的批准权限： 

(一)中将、少将、大校、上校，由国务院总理、中央军事委

员会主席批准授予； 

(二)中校、少校，由公安部部长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

一政治委员，司令员、政治委员批准授予； 

(三)上尉、中尉、少尉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公安厅(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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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队第一政治委员，总队长、政治委

员或者其他有警官职务任免权的军、师级单位正职首长批准授

予。 

七、现役警官警衔晋级的批准权限： 

(一)武警部队司令员、政治委员、副司令员、副政治委员和

正军职警官警衔晋级，由国务院总理、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； 

(二)副军职以下警官警衔晋级，按照现役警官职务的任免权

限批准。但是，下列警官警衔晋级，按照以下规定批准： 

副军职、正师职警官和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警官晋升为

少将的，由国务院总理、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； 

副师职警官和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警官晋升为大校的，

由公安部部长批准； 

正团职警官和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警官晋升为上校的，

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治委员、司令员、政治委员批准； 

正营职警官晋升为中校、副营职警官和担任初级专业技术职

务的警官晋升为少校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公安厅(局)长、

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队第一政治委员，总队长、政治委员或

者其他有警官职务任免权的军、师级单位的正职首长批准。 

八、现役警官警衔的降级、取消和剥夺，按照《中国人民解

放军军官军衔条例》第六章的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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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现役警官授衔仪式在公布授予警衔命令的同时举行。授

予将官警衔的仪式，由武警总部组织实施，国务院、中央军事委

员会领导同志或受国务院、中央 军事委员会委托的有关同志前

往授衔。授予校官、尉官警衔的仪式，由武警总部机关、总队、

支队、院校和其他军、师级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组织实施。 

十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警衔的肩章、符号式样和佩

带办法，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布。 

十一、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事项，均按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

官军衔条例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十二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警官警衔制度的同时，依

照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布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》，

实行文职干部制度。部分现役警官改任文职干部，由武警总部结

合实际情况组织实施。 

十三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兵，依照《中国人民解放军

现役士兵服役条例》，实行士兵警衔制度，在称谓上应与人民解

放军有所区别，授予士官警衔的改称为“警士长”、“专业警

士”、“警士”，士兵在警衔前冠以“武警”。其他士兵的警衔

等级区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军衔等级区分相同。 

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兵警衔制度，由武警总部组织实

施。 


